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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校為激盪教學創意，提升教學品質，鼓勵教師將創意運用於教學中，

設計優良教學教材與教具，以提升教師教學效能，特訂定「育英醫護管

理專科學校優良教學教材教具製作競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辦理之競賽項目如下： 

(一) 編撰教材： 

1. 自製教材、上課講義（含課程 PowerPoint）、其他教材（各項教材

以未出版者為限）。 

2. 實習實驗手冊、題庫。 

(二) 製作教具：主要內容包括教學實體模型、教學工具等，含自製電腦

軟體光碟、教學影片(非課程內容講述過程或錄製 PPT影片)、海報

(含掛圖)、多媒體動畫及提供數位學習 E-learning之自製教學網站

等。 

三、 參加方式： 

(一) 凡本校專任教師均可報名參加，以個人或團隊（最多 3人為限）作

品為限，每項目每位教師或團隊限申請一案，歷年獲獎之作品禁重

覆申請，參加之教師須填寫申請表及聲明書。 

(二) 欲參加之教師請將作品、申請表、聲明書等相關資料一式兩份（大

型教具一份）逕送至教務處教師發展暨學習資源組。 

四、 本競賽辦理日程依每年度公告日期而定。 



五、 評審方式：由教務處教師發展暨學習資源組聘請校外具助理教授（含以

上）資格者（評審當日推派一位擔任評審長）為評審委員，評審方式與

流程如下： 

(一) 召開評審前置會議審議案件性質，經審議後認列性質不符者將喪失

參賽資格。 

(二) 評審委員進行個別評分。 

(三) 計算參賽作品之總平均與名次排序（同分者依序以「內容」、「實用

性」、「完整性」、「設計」得分較高者為優先排序）。 

(四) 評審委員確認名次後由評審長宣布得獎名單。 

六、 評分標準：主要評審項目除注重原創性、獨特性、精緻性外，其他說明

如下： 

(一) 編撰教材： 

1. 教材內容 35％：教材與教學目標及教學計畫符合程度。 

2. 教材完整性 20％：內容提供該單元授課之完整性。 

3. 教材設計 15％：排版或製作之美觀性。 

4. 教材實用性 30％：實作成果及實用價值。 

(二) 製作教具： 

1. 教具內容 35％：教具與教學目標符合程度。 

2. 教具完整性 20％：內容完整性。 

3. 教具設計 20％：教具製作之美觀性。 

4. 教具實用性 25％：教具之活潑性與實用性。 

七、 獎勵方式： 

(一) 本競賽各項評選結果各取特優、優等及佳作給予獎勵，競賽之獎勵

名額及方式之原則如下： 

1. 特優：擇優錄取 1-2名，頒發獎狀乙幀、獎勵點數為 10點。 

2. 優等：擇優錄取 2-4名，頒發獎狀乙幀、獎勵點數為 8點。 

3. 佳作：擇優錄取若干名，頒發獎狀乙幀、獎勵點數為 5點。 

(二) 獲獎助之教材，其智慧財產權為申請人所有，但智慧財產權所有人

須授權本校無償使用並配合作為教務處教師發展暨學習資源組辦理



教學活動成果公開展示與推廣活動之用，供全校師生觀摩與學習。 

(三) 獲得本要點獎助之成果，不得重複再申請校內其他補助，受學校它

項獎助之作品亦不得送本要點獎助。 

(四) 本要點每點核配之獎勵金額及審查相關經費由教育部獎補助款項支

應，實際獎（補）助金額，得視本校當年度教育部核定之整體發展

獎補助額度調整之。 

八、 本要點經教師發展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